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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智能停車場，改善違泊問題 
 

運輸署回覆如下： 
 
為回應社會對私家車泊車位的需求，運輸署在向有關部門建議新發展項目/重建

項目所需提供的泊車位數目時，會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相關泊車位標準

範圍內較高的泊車位標準作基礎。  
 
政府正按照「一地多用」的原則在合適的「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和公共休憩

用地發展項目中加設公眾泊車位。為了提供更多泊車位和更有效運用空間，運輸

署與相關部門會根據項目的特性、設計要求、環境限制及成本效益等因素，要求

負責部門在項目於發展項目規劃階段時，考慮採用自動泊車系統的可行性。 
 
此外，運輸署現正與停車場經營者合作，開放空置車位資訊及基本停車場資訊。 
運輸署會繼續鼓勵現有私人停車場營辦商提供相關泊車位資訊。 
 
就智能停車場全面加裝充電設施的建議，經諮詢相關部門後，我們知悉現時市場

上並未有成熟及經證明穩妥可在多層或多方向運行的自動泊車系統安裝的電動

車充電設施，國際間亦未有在自動泊車系統裝設電動車充電設施的特定標準，相

關部門正積極檢視不同地區應用自動泊車系統的最新發展。待技術發展成熟，政

府會研究提供配備充電設施的自動泊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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